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會議  

討論文件  

 

(譯本) 

 

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及保安事務委員會  

 

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  

顧問研究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述《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

年：海外經驗和香港可採納的方案》顧問研究報告 (報告 )的研究結果

和建議，並介紹由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起實施的家庭會議安排。有關

安排可回應報告的其中一項建議。  

 
背景  
 
2 .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法 改 會 )在 《 香 港 的 刑 事 責 任 低 年 齡 報 告

書》內提出若干建議，其中一項是當局應全面檢討少年司法制度，以

確保尚有檢控以外的其他有效方法，既足以保障社會治安，又可防止

誤入歧途的少年泥足深陷，淪為慣犯。  

 
3 .  為了展開檢討工作，我們在二零零二年七月委託顧問進行研

究，就外國採取什麼措施處理未屆刑事責任 低年齡的頑劣兒童和已

逾刑事責任 低年齡的少年，向當局提供資料。研究已於二零零三年

八 月 底 完 成 ， 我 們 已 把 報 告 書 副 本 存 放 於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 供 委 員 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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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研究  
 
研究範圍  

 
4 .  顧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個範疇：  

 
(a)  深入研究選定的海外司法管轄區為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所

採取的非檢控措施；  

(b) 評估這些措施在預防兒童和少年誤入歧途方面的成效；以

及  

(c)  就本港可否推行檢控以外的新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提

出建議。  

 
5 .  顧問報告共研究了六個國家的情況，包括新加坡、英格蘭和威

爾斯、比利時、加拿大、澳洲 (昆士蘭 )，及新西蘭。  

 
研究結果  

 
6 .  研究顯示，外國的少年司法制度普遍趨向由懲罰和懲處、以及

純福利模式，改為重令少年改過自新並重新融入社會。新做法需要

犯罪人為自己的罪行負責；彌補所造成的損害；令犯罪人、受害人和

社 會 重 新 互 相 接 納 ； 以 及 使 受 罪 行 影 響 的 各 方 ， 包 括 犯 罪 人 、 其 家

人、受害人和社會得以自強。  

 
7 .  加拿大、昆士蘭和新西蘭近期制定的法例，均反映了這項讓少

年犯改過自新的司法原則。有關法例明確納入了檢控以外的措施，目

的是讓違法少年免受法庭審判、令他們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負責，以及

使他們的家人和受害人更多參與有關程序。這些措施的例子，包括由

警方施行警誡，以及舉行家庭小組會議。  

 
8 .  英國處理頑劣兒童的方法，在許多方面與上述三地相若。該國

近修訂法例，更重為違法少年提供法律保障和發展機會，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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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例 條 文 ， 讓 受 害 人 和 違 法 少 年 的 家 人 參 與 其 他 措 施 和 家 庭 小 組 會

議。不過，相對於上述三個國家，英國法例對屢次犯案和干犯嚴重罪

行的少年，有較嚴厲的罰則。此外，法庭可能向違法少年的父母發出

命令，要他們為子女的罪行負責。  

 
9 .  至於餘下的比利時和新加坡兩個國家，前者現時採用以福利為

主的模式，而後者的情況則與香港非常相似。不過，新加坡的法庭較

常採用家庭小組會議的做法，協助決定如何處理犯法少年。  

 
10. 報告指出，警方加強轉介答應悔改的少年；安排他們參與社會

服務，讓他們通過義務工作融入社會；為干犯較嚴重罪行的少年安排

家庭小組會議；凡此種種，可讓違法少年減少涉及刑事司法制度。有

關措施亦可令少年及其家人獲取更多支援，受害人稍得慰解，同時亦

可減低違法少年一再犯錯的機會。然而，在評估檢控以外措施的成效

時，必須小心，因為除了新西蘭和昆士蘭採取的措施已實行了一段頗

長時間，並且經常採用，可供作有意義的評估外，其他國家所用措施

的成效，仍有待證實。  

 
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的建議方案  

 
11. 由於國際間趨向採用改過自新的司法處置方案，以更積極回應

違法少年的需要，加上香港的刑事責任 低年齡 近由七歲提高至十

歲，因此報告就未屆十歲 低年齡的兒童提出四個方案，並就十歲及

以上、 18 歲以下的少年提出兩個方案，作為處理兒童和少年違法行為

的較佳和 新方法。這些方案的詳情載於報告第 10 和 11 章，現扼述

如下︰  

 
(A) 警方的兒童支援服務  

 
12. 報告建議警方應推行一項兒童支援服務，協助未屆刑事責任

低年齡而有違法行為的兒童。根據這項建議，警方會協助這些兒童及

其家人取得來自學校或其他機構的支援，並會安排這些兒童為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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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錯誤，作出 低限度的補救，例如向受害人道歉或以若干簡單的

方式幫助受害人。  

 
(B) 家庭支援會議  

 
13. 報告建議選定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舉行家庭支援會議，作為先

導服務，並由社會福利署（社署）監察有關運作。召開家庭支援會議

的目的，是使未屆 低年齡的頑劣兒童及其家人一同找出彼此都得到

更多支援的方法，以免兒童一再犯錯。會議的重點是兒童及其家人

的需要，而不是兒童的違法行為。顧問報告建議會議可在警方徵得家

長同意作出轉介後召開，或在少年法庭處理照顧保護令的申請時，經

少年法庭轉介而召開。會議由一名資深社會工作者主持，藉讓準服

務提供者、兒童及其家長提出意見，充分探討各個支援服務方案，從

而制定一項各方都同意的跟進服務計劃。  

 
(C) 頑劣兒童自強計劃  

 
14. 報告建議選定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透過已建立的網絡提供頑

劣兒童自強計劃，並由社署統籌及監察有關運作。計劃的目的是激發

邊緣兒童自強，以免他們誤入歧途和作出反社會行為。未屆 低年齡

的頑劣兒童會獲提供連串有意義的活動。這些活動結合康樂活動、

體生活和生活技能訓練，包括認識偷竊行為實屬不當、提高自尊和拒

抗朋輩壓力。警方徵得家長同意後，可轉介邊緣兒童到社署接受自強

計劃輔導。  

 
(D) 以融入社區代替入住院舍  

 
15. 報告指出社署把大型住宿院舍改為兒童之家及寄養名額是一個

朝正 確 方 向 的 做 法 。 報 告 建 議 政 府 及 社 會 應 在 此 方 面 提 供 額 外 支

援。報告具體建議，如議定頑劣兒童須與家庭分開，例如照顧保護令

有此規定，除按現時做法安排兒童入住大型院舍外，還應研究可否安

排兒童到親屬家中或寄養家庭暫住。此外，亦應安排兒童與他們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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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家人保持聯繫。這樣可讓須接受住宿安排的兒童留在社區，與親

近的人保持聯絡，並且學習在院舍不易學到的生活技能。  

 
(E) 家庭小組會議  

 
16. 報告建議一個附屬社署的獨立單位可為達到刑事責任 低年齡

的違法少年召開家庭小組會議，作用有二：其一是作為起訴前轉介；

其二是作為判刑前轉介。只有前者是處理違法少年的檢控以外措施。

根據建議，如所犯罪行嚴重，警方可在與控方商討後，把個案轉介家

庭小組會議討論，受害人或其代表亦會出席會議，由出席會議者一同

商議違法少年須執行的工作，目的在於幫助他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彌

補所造成的損害。如會議未能就違法少年應完成的工作達成協議，或

犯事人未能完成議定的工作，報告建議把個案交還警方，以考慮是否

起訴有關罪犯。  

 
(F) 違法少年自強計劃  

 
17. 根據顧問報告建議的自強計劃，控方可轉介 10 至 17 歲的違法

少年接受生活技能訓練和擔任義務工作，以代替被起訴。如家庭小組

會議在商討後提出建議，亦可安排違法少年參加自強計劃。有關少年

須在三個月內完成 多 60 小時的訓練和義務工作。如他未能完成計

劃，個案會發還控方考慮提出起訴，或交由家庭小組會議考慮另作安

排，其中一個可能是把個案轉介法庭。報告建議有關計劃由綜合青少

年服務中心運作，並由社署統籌及監察。  

 
家庭會議  
 
18. 顧問報告的其中一項主要研究結果，是國際間趨向更常使用以

改過自新為司法原則的家庭會議。《 2001 年少年犯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開會商議時，亦曾提出類似概念；當時有委員建議推行正式機

制，以決定處理違法少年的適當方法。當局跟有關部門進行廣泛和深

入的討論後，由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起試行為有需要的兒童／少年實



 - 6 -

施家庭會議機制。  

 
19. 在試驗計劃下，當局將為按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的兒童／少

年召開家庭會議。受警誡少年的家人和來自有關的政府部門／機構的

專業人士，均會出席會議，  

 
(a)  以評估有關少年的需要；以及  

(b) 因應有關專業人士合力識別出的需要，擬訂一項跟進計

劃。  

 
20. 召開家庭會議的準則如下：  

 
(a)  施行警誡的警司認為，有關少年需要下列三方或以上的服

務︰警方 (青少年保護組 )、社署、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 )、

非政府機構、生署、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等；或  

(b) 有關少年已接受警誡兩次或以上。  

 
21. 由於家庭會議屬自願性質，在警方把兒童／少年的個人資料轉

交各有關方面和在召開會議前，必須先徵得按警司警誡計劃受警誡少

年 的 家 長 ／ 監 護 人 的 同 意 。 至 於 是 否 召 開 家 庭 會 議 ， 終 由 社 署 決

定。會議由一名社署人員主持，因為該署是負責為邊緣青少年提供支

援服務的主要機構，而且署內人員亦具備評估這類青少年的需要，從

而為他們釐訂福利計劃所需的專業知識。  

 
22. 如當局認為有需要召開家庭會議，會邀請有關各方出席。我們

的目標是盡量安排會議在警司警誡後當日在同一警署舉行，以便有關

少年和其父母／監護人出席。如不可行，則應由主持家庭會議的人士

選定一個方便各方的日期舉行會議，通常是在少年接受警誡當日起計

十個工作天內。  

 
23. 如出席家庭會議各方所建議和同意的跟進計劃獲得通過，會議

主持人會委任一名“主要工作人員”，由他安排轉介兒童／少年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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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到相關服務單位接受跟進服務。該名主要工作人員可以是社署或

非政府機構的社會工作者。除非在家庭會議上另有決定，否則，為安

排兒童／少年和其家人接受跟進服務而在會後與警方青少年保護組和

其他有關人士聯絡的工作，主要由該名人員負責。  

 
24. 為確保有關人士充分了解家庭會議的運作，社署和警方已合力

制 定 《 為 根 據 警 司 警 誡 計 劃 受 警 誡 的 兒 童 ／ 少 年 舉 行 家 庭 會 議 的 指

引 》 ， 並 已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和 二 十 三 日 舉 行 兩 次 簡 介

會，向前線人員、社會工作者和有關人等介紹家庭會議的目標和運作

流程。兩次簡介會合共有 600 人出席。  

 
未來路向  
 
25. 我們計劃在十二個月後檢討家庭會議試驗計劃的運作，屆時我

們已處理更多個案和累積足夠舉行家庭會議的本地經驗。  

 
26. 至於報告的其他建議，則會由保安局、生福利及食物局、教

育統籌局、社會福利署、警方和律政司的代表組成的跨部門工作小組

考慮如何推行。工作小組也會制定計劃諮詢有關團體，尤其是兒童及

青少年服務的提供者。我們會向委員匯報議事的進展。  

 
27. 請委員就報告的建議發表意見，以便當局考慮如何推行有關建

議。我們亦歡迎委員就家庭會議試驗計劃提供意見。  

 

 

 
保安局  

二零零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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